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一屆第三次監事會議紀錄 
日    期：111年 3月 12日(星期六)13時 

地    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9人，出席 5人，請假 4人。 

常務監事：蕭達湧、陳薇淑共 2人。 

    監事：陳律謀、曹偉偉、郭傑儀 3人。 

請假人員： 

常務監事：陳輔弼 1人。 

    監事：陳星次、陳伯德、許君薇 3人。 

列席人員：鄒政珉秘書長、陳延暐副秘書長 

主席：蕭達湧常務監事                                  記錄：林千雅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 

(一) 第 21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二) 111年度簽證會計師委任案 

三、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 110年度收支決算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會 110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經本次監事會審

議通過，送理事會議通過後，再送會員大會承認，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 

二、 本會 110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 

三、 本會 110年度現金流量表如附件二。 

四、 本會 110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三。 

五、 本會 110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四。 

六、 本會 110年度財產目錄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 110年度會計師簽核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本協會 110年度財務報表業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邱繼聖會 

       計師查核，並擬出具無保留意見。 

 決議：如附件監察報告。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 110年度財產盤點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本協會已於 111年 2月 20日執行財產盤點案，除經呈報擬報廢之財產 

      外，尚無異常之情事。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會計、出納關係人迴避原則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09年度訪評結果建議，本會宜訂定會計、出納關係人迴避原則。 

二、 會計、出納關係人迴避原則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會計、出納移交制度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09年度訪評結果建議，本會宜訂定會計、出納移交制度。 

二、 會計、出納移交制度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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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件五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會計、出納關係人迴避原則》 
 

一、為促進廉能、端正風氣，建立會計及出納關係人利益衝突迴避之

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特制定本原則。 

二、除本會之會計、出納人員外，依規定代理執行前項職務之人員，

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有本原則之適用。 

 

三、本原則所定會計、出納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會計、出納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會計、出納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會計、出納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

託時，不在此限。 

(四)會計、出納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

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

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

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四、本原則所稱利益，其範圍如下：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五、本原則所稱利益衝突，指會計、出納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

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六、會計、出納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並以書

面通知理事長。 

七、利害關係人主張會計、出納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

者，得向理事長申請迴避。 

八、本會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十日內，將前一年度會計、出納人員自行

迴避、申請迴避、職權迴避事項，彙報予監事會議。 

附件六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會計、出納移交制度》 

 

一、主辦出納及出納管理人員於職務或工作輪換及機關組織調整時，

應辦理交代，並應由監事會派員監交。 

主辦出納及出納管理人員應於後任接替之日起二日內完成交

代；必要時，得陳報理事長核准於十日內交代完畢。 

二、主辦出納辦理交代，應將綜理、督導、指揮出納事務所用章戳及

出納管理人員經管之財物事務總目錄等，連同經辦之未了事

項，編造移交清冊交付接任者，並由前、後任主辦出納及監交

人員簽章後陳報理事長。 

三、出納管理人員辦理交代，應將經管出納事務所用章戳、文件、帳

表與存管之現金、各種票據(包括支票、匯票、本票及外幣票據

等)、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支票簿（含空白支票及存

根聯）、存摺、存單及其他保管品、公有物等，連同經辦之未了

事項，編造移交清冊交付接任者，並由前、後任出納管理人員

及監交人員簽章後陳報理事長。 

四、會計人員因職務或工作輪換及機關組織調整而辦理交代者，準用

前三條規定。 

 

附件七 


